
 

 

证券代码：688086         证券简称：紫晶存储         公告编号：2022-003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申请强制执行受理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申请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1）粤

1430 民初 2938 号>一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深圳市宇维视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宇维视通”或“被告”、“被执行人”）尚未履行的债务人民币28,411,052.28

元、诉讼费（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96,925.00 元及从 2020年 2月 27 日起至付清

之日止，以未支付欠款本金为基数，按 2020 年 2月 27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倍向申请人支付利息、本案执行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宇维视通

全资子公司深圳高原特色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原农业”）开具的电子商

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承兑汇票”）人民币 500.00 万元（到期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未将此凭证作为回款处理，以承兑汇票全部兑付作为宇维视通履行

完毕第一笔欠款的付款义务）以外，尚未收到宇维视通或其相关方支付的相关款

项及诉讼费（案件受理费）96,925.00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宇维视通应收账款余额为 28,411,052.28 元（含

上述承兑汇票金额 5,000,000.00 元）、其他应收款项<即“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96,925.00元，合计金额为 28,507,977.28 元。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对

上述款项按 100%计提坏账准备。扣除 2020 年末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421,052.61 元，对宇维视通计提坏账准备预计影响 2021 年度利润金额为

27,086,924.67元。 



 

 

一、本次起诉基本情况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申

请执行人”）就公司与宇维视通之间的应收货款事项向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并于 2021 年 9月 27日收到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

知书》<（2021）粤 1403民初 2937、2938号>。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7）。 

二、诉讼案件调解情况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经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

致调解协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收到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

事调解书》<（2021）粤 1403民初 2938号>，民事调解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与宇维视通一致确认，宇维视通欠公司合同款 28,411,052.28 元，

此款宇维视通在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 5,000,000.00 元给公司；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前支付 5,000,000.00 元给公司；在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支付

10,000,000.00 元给公司；余款 8,411,052.28 元在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支付给

公司。 

（二）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三）公司在收到宇维视通支付的第一笔 5,000,000.00 元的款项后十个工

作日内，开具金额为 5,431,210.80元的发票给宇维视通。 

（四）若宇维视通未按上述约定向公司支付所欠合同款，则宇维视通自愿从

2020 年 2 月 27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未支付欠款本金为基数，按 2020 年 2 月

27 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向公司支付利

息，且公司可向法院申请执行剩余全部款项。 

案件受理费 193,850.00 元，减半收取 96,925.00 元，宇维视通自愿负担，

此款已由公司预交，宇维视通在 2021年 12 月 30日前迳行支付给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三、诉讼案件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关于诉讼事项涉及应收账款回款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截至目前，公司除收到宇维视通全资子公司高原农业开具的承兑汇票人民币

500.00 万元（到期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以外，尚未收到宇维视通或其相关方

支付的相关款项及诉讼费（案件受理费）96,925.00 元，上述承兑汇票存在无法

兑付的情形，公司因此未将此凭证作为回款处理，以承兑汇票全部兑付作为宇维

视通履行完毕第一笔欠款的付款义务。同时，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宇维视通

涉及民事诉讼纠纷及执行案件较多且存在宇维视通客户被法院限制向其支付或

向其他方转移货款的情形，且公司前期根据宇维视通的实际经营状况，已通过发

催款函、上门催收以及发律师函、提起诉讼等方式加大力度催收相关款项，对上

述客户持续进行催款。在（2021）粤 1430民初 2938号一案的法律文书《民事调

解书》已生效的情形下，宇维视通仍未能遵照履行。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已于近日就上述诉讼案件及生效法律文书向梅州市梅县

区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并于 2022年 1月 10日收到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

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 1403执 134号>。 

执行请求事项： 

（一）请求执行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1）粤 1430民初 2938号

《民事调解书》涉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尚未履行的债务人民

币 28,411,052.28元。 

（二）请求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从 2020年 2月 27日起至付清之

日止，以未支付欠款本金为基数，按 2020年 2月 27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倍向申请人支付利息。 

（三）请求法院执行宇维视通应支付公司的诉讼费人民币 96,925.00元。 

（四）宇维视通支付本案执行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强制执行申请已获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受理。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及强制执行申请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的影响 

1、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宇维视通应收账款余额为 28,411,052.28 元（含

上述承兑汇票金额 5,000,000.00 元），其他应收款项<即“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96,925.00元，合计金额为 28,507,977.28 元。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对



 

 

上述款项按 100%计提坏账准备。扣除 2020 年末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421,052.61 元，对宇维视通计提坏账准备预计影响 2021 年度利润金额为

27,086,924.67元。 

2、后续公司将根据宇维视通的回款情况、承兑汇票的兑现情况和执行情况

及时调整坏账准备金额。 

（三）风险提示说明 

公司就上述诉讼案件达成的《民事调解书》未履行的情况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截至目前，公司虽与宇维视通保持沟通，但尚存在公司的财产权益有可能暂

时无法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甚至根本不能实现的风险： 

1、公司未能向执行法院充分提供宇维视通的财产状况或财产线索、或后续

公司未能提供宇维视通联系地址及方式等行踪信息，执行法院依职权亦无法查明

宇维视通财产的，执行法院将依法裁定终结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公司的债权暂

时无法实现的情形。 

2、宇维视通没有财产或者没有足够财产清偿债务，公司的债权将无法实现

或者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形。 

3、执行宇维视通对第三方到期的债权的情形下，在执行法院向第三方发出

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如第三方没有提出异议的，执行法院有权对其强制执行；

如第三方提出异议后公司仍要求继续执行的，执行法院将不予继续执行支持。 

4、宇维视通被执行财产存在按控制先后顺序受偿的情形，如执行财产存在

多个申请执行人情况，按照执行申请的先后顺序公司存在不能获得偿还债权的情

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执行申请的进展情况及承兑汇票兑付情况，积极配合执行法

院履行相关执行程序，积极梳理并向执行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相关财产线索信息等，

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后续履行情况进行跟踪，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12日 


